附件一            
城镇、牧区分类补差说明
低保类别认定标准。家庭人均收入符合低保认定标准的家庭，按核定的家庭人均收入额度采取分类补差。低保类别认定标准。
（一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8%的，家庭全部或多数成员应纳入低保A类保障范围；
（二）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低保标准8%-20%的，家庭全部成员或家庭成员的平均补助水平应达到低保B1类保障范围；
（三）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低保标准20%-35%的，家庭全部成员或家庭成员的平均补助水平应达到低保B2类保障范围；
（四）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低保标准的35%-60%的，家庭全部成员或家庭成员的平均补助水平应达到低保C1类保障范围；
（五）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低保标准的60%-100%的，家庭全部成员或家庭成员的平均补助水平应达到低保C2类保障范围。
城镇分类补差
	保障类别
	月人均收入
	补差金额

	A
	A
	65元以下
	808元/人/月

	B
	B1
	65.01-161元
	733元/人/月

	
	B2
	161.01-284元
	693元/人/月

	C
	C1
	284.01-483元
	653元/人/月

	
	C2
	483.01-808元
	613元/人/月

	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：808元/月（城市）



[bookmark: _GoBack]牧区分类补差
	保障类别
	年人均收入
	补差金额

	A
	A
	780元以下
	9696元/人/年

	B
	B1
	780.01-1932元
	8796元/人/年

	
	B2
	1932.01-3408元
	8316元/人/年

	C
	C1
	3408.01-5796元
	7836元/人/年

	
	C2
	5796.01-9696元
	7356元/人/年

	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：808元/月（农村）



